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
单位名称：（盖章）

	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名称
	集会游行示威审批
	项目类别
	行政审批

	一、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第六条　依照《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举行不需要申请的活动，应当维护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七条　集会、游行、示威由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主管。
游行、示威路线在同一直辖市、省辖市、自治区辖市或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派出机关所在地区经过两个以上区、县的，由该市公安局或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派出机关的公安处主管；在同一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经过两个以上省辖市、自治区辖市或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派出机关所在地区的，由所在省、自治区公安厅主管；经过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公安部主管，或者由公安部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主管。 

	二、申请受理   条件
	1、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负责人；2、负责人向主管机关亲自递交书面申请申请人必须是当地常住户口或持续居住半年心上并办理了暂住登记；4申请人必须在申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五日前向主管公安机关提出申请；5、申请举行的俯流行示威活动符合法定的安全原则。

	三、办理流程
	1、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在举行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机关提交申请；2、主管机关接到申请后在申请举办日期有二日前将许可决定书面通知其负责人。



	四、申报提交材料
	1、书面申请；2、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并如实填写申请登记表。3、活动负责人无下被雪困住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可下在劳教、劳改的证明；4、以单位名义组织或参加活动的必须有本单位负责人批准文件。

	五、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六、收费标准
	无

	七、收费依据
	无


注：

1、每一个审批项目和服务事项要对应一份《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即表二）和《行政审批或许可事项审批流程表》（即表三），两表是关联的。

2、如一个审批项目有几个子项（登记、注销等），要逐项填写并说明。

3、如有收费项目，需要把每个收费子项单价写出来。

4、所有审批项目和服务事项都要按照以上内容来填写。
